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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）

（股份代號：329）

首席執行官、 執行董事兼授權代表辭任

東建國際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（「董事」）會（「董事會」）宣佈，李毅先生（「李

先生」）因彼之其他業務承擔，已辭去本公司首席執行官、執行董事兼授權代表職

務，自本公司於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二日舉行之應屆股東週年大會（「股東週年大

會」）結束後生效。

李先生已確認，(i)彼與董事會之間概無意見分歧；及 (ii)概無有關彼辭任之其他事

宜而須提請本公司股東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（「聯交所」）垂注。

鑒於上文所述，李先生將不再如原定預期及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四月十五日

之通函（「通函」）所述，於股東週年大會提出膺選連任。如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通告

及股東週年大會代表委任表格所述，有關其重選即為「重選李毅先生為執行董事」的

第 3(a)項普通決議案將不再適用且將於股東週年大會被忽略。除上述外，通函、股

東週年大會通告及相應的代表委任表格均無其他改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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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事會謹此對李先生於任內為本公司所作貢獻由衷致謝。

承董事會命

東建國際控股有限公司

執行董事（主席）

陳波

香港，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以下董事：

執行董事： 獨立非執行董事：

陳波先生（主席） 鄭達祖先生

李毅先生（首席執行官） 黃偉誠先生

肖青女士（首席運營官） 曹肇棆先生

費翔先生

非執行董事：

杜朋先生

鄭小粟女士


